附件1

关于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杭州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

推荐提名的工作安排

	序号
	阶段
	时间
	任务
	责任单位

	1
	广泛发动
	3月22日
	各基层团支部广泛发动，向上级团组织推荐人选。
	全校团组织

	2


	基层团组织推荐
	3月23日
	基层团组织汇总其下级团支部的推荐人选，报分团委、团总支（团工委）协商。
	基层团组织

	
	
	3月24日
	1、 分团委、团总支（团工委）与校团委协商，协商确认后，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确定推荐人选。

2、 经同级党组织同意，上报校团委。
	校团委；各分团委、团总支（团工委）

	3
	校团委推荐
	3月25日
	1、 校团委将初步人选与团市委沟通协商。

2、 协商确认的，团市委通知校团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，差额确定人选。

3、 反馈各分团委、团总支（团工委）、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酝酿。

4、 召开常委会研究并通过全体委员会议确定推荐人选。

5、 经同级党委同意，上报团市委。
	校团委；各分团委、团总支（团工委）；基层团组织

	4
	团市委

推荐
	3月29日
	1、 团市委召开全委会，差额确定人选。

2、 反馈校团委酝酿。

3、 召开团市委常委会研究并通过全委会确定推荐人选。

4、 经市委同意后，上报团省委。
	团市委

校团委


注：各分团委、团总支（团工委）确定人选后，需向校团委提交候选人汇总表（附件2）和登记表（附件3）。

